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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单位自评目的及要点 

办学单位要以规范管理为切入点、以提高办学质量为核

心，对照教外厅[2009]1 号文件的“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指标

体系”（以下简称“评估指标体系”），认真做好自我检查分

析和自我完善工作，努力构建有利于中外合作办学健康发展

的自我约束、自我完善的办学机制。 

单位自评的重点为依法办学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、办学

质量和社会效益等决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办学稳定

性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因素。 

自评主要内容包括： 

依法办学及办学规范性。检查分析是否存在不符合中外

合作办学政策法规要求的行为或倾向；是否制定有完备的管

理制度，制度执行情况以及保障制度执行的措施；是否严格

履行了提交审批机关的中外双方合作办学协议。 

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利用情况。检查分析通过合作办学是

否真正引进了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急需、薄弱和空白的学科

领域；是否真正引进利用了先进的教育理念、教师资源、教

学内容、培养模式及管理经验等。 

办学质量及社会效益。检查分析中外合作办学的培养质

量；引进的教育资源是否对学校的教学实践、学科建设、科

学研究等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及辐射作用；引进的教育资源是

否与国家和地区的科技、经济、教育发展结合紧密，以及所

产生的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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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单位自评工作要求 

办学单位要高度重视单位自评工作，成立中外合作办学

评估自评工作小组，制定自评工作方案，切实保障自评工作

有效、有序和顺利开展。 

办学单位在自评过程中，要组织所属参评机构与项目认

真学习《中外合作办学条例》、《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》

等政策法规文件；对照“评估指标体系”，客观地检查分析

办学情况；总结管理工作经验，探究中外合作办学的有效管

理机制；通过调查问卷、召开座谈会等方式，广泛征集管理

人员、教师、学生、毕业生、外方合作者等各利益相关主体

对中外合作办学情况的意见及建议，认真做好自我评估。办

学单位应确保本单位填报的所有信息的准确性。 

主要工作包括： 

（一）信息公开工作 

在学校网站主页建立“中外合作办学专栏”，通知有关

教师和在校学生公示时间等事宜，并提供以下信息： 

①公示本单位所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办学状况

基本信息，包括：办学层次和类别、专业设置、课程内容、

招生规模、收费项目和标准等； 

②公示与本单位合作的外方合作者办学资质及有关情况基本信

息； 

③公布中外合作办学相关的重要政策法规文件，例如，

《高等教育法》、《中外合作办学条例》、《中外合作办学条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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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办法》、教外综[2006]5 号文件、教外综[2007]14 号文

件、教外厅[2012]2 号等； 

④公布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的主要文件，例如，教外厅

[2009]1 号、教外司办学[2014]475 号文件等； 

⑤设置与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

（www.crs.jsj.edu.cn）、省市中外合作办学信息平台或网站等

的链接； 

⑥建立中外合作办学学生与管理机构的沟通渠道。 

自评工作结束后，“中外合作办学专栏”的网址随自评材料一并

上报。 

（二）财务审计工作 

按相关政策规定，做好中外合作办学财务审计工作。制

作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，依法进行财务审计。 

自评工作结束后，财务会计报告和财务审计报告随自评

材料一并上报。 

（三）征集外方合作者评价意见 

向外方合作者征询对合作办学的合作现状及今后发展

的意见及建议，由外方提供相关文字材料。若外方曾对合作

办学进行过质量评估，则收集整理并提供有关评估办法及结

论等外方评估材料。 

自评工作结束后，外方评价意见及评估材料随自评材料

一并上报。 

（四）文档规范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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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整理与办学密切相关的办学审批、管理机构、资金

资产管理、招生和学籍管理、文凭证书管理、师资管理、教

学管理等有关的文件、制度及原始档案材料，收集能体现中

外合作办学教育效果和特色的资料，做好归档管理工作。 

以上材料作为评估备查材料由办学单位保存。当网上公

示出现异议、专家评审中存在疑问或现场考察取证时，该材

料将作为主要情况说明依据和原始佐证材料。 

（五）撰写《自评报告》 

所有参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要在充分的自我检

查分析工作和深入的调研工作的基础上，本着实事求是的工

作态度，认真撰写《自评报告》，完成自我评价工作。 

三、《自评报告》要求 

《自评报告》应包含以下四部分内容：“基本情况信息”、

“办学情况简介”、“办学情况自查”以及“分项自我评价”。 

（一）基本情况信息 

“基本情况信息”属于机构及项目量化信息采集。采集

内容包含体现办学基本状况的常态信息；体现办学规模、条

件、管理状况等方面的统计信息；以及涉及课程和人员情况

的清单等。 

机构及项目需严格按照填表说明及内涵界定，认真客观

地填写相关表格。 

（二）办学情况简介 

“办学情况简介”属于自评报告的综述环节，需要严格

对照提交审批机关的中外双方合作办学协议，重点阐述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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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学及办学规范性、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利用情况、办学质量

及社会效益等方面的特色及优势，问题与不足。具体内容包

括： 

①办学单位基本情况介绍，以及机构或项目特色阐释； 

②依法办学及办学规范性情况； 

③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利用情况； 

④培养质量及取得的社会效益等办学成果情况； 

⑤自评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计划及措施。 

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“办学情况简介”一般不超过 5000

字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“办学情况简介”不超过 3000 字。 

（三）办学情况自查 

“办学情况自查”系《自评报告》中体现办学单位自我

检查分析情况的环节。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要对照“评

估指标体系”，对相应指标的客观现实、工作事实或履行情

况进行客观陈述。内容要简明扼要，重点突出，具有说服力。

主要内容包括： 

①说明自评过程，特别是中外合作办学各利益相关主体

参与单位自评工作情况； 

②明中外双方所签署的合作办学协议的履行情况；若协

议变更应作相应说明； 

③说明机构或项目的人事管理、财务管理以及教学管理

等管理状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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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对照“评估指标体系”逐项自我检查分析。所陈述的

内容，应足以支持“分项自我评价”中办学单位对各分项指

标的自我评价结论。 

（四）分项自我评价 

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要以“办学情况自查”中的自

我检查分析为依据，对“评估指标体系”中各指标按“表现

优异”、“达到合格标准”（基本符合相关政策法规的要求），

“未达到合格标准”进行评价。 

《自评报告》样式见本文件“附件 2”。 

四、评估材料报送 

1．办学单位要组织所属各参评机构及项目按照上述要

求，完成《自评报告》、财务会计报告及财务审计报告、外

方评估及评价等工作。办学单位应对所属各参评机构及项目

的自评材料进行审查，保证所填写的自评信息真实可靠。 

2．办学单位要按规定时间将所属各参评机构及项目的

自评材料报送省级教育行政部门。 
 


